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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地方科技平台建设与运行综述

一、地方科技平台总体发展历程

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政策指引和国家科技平台建设的带动下，地方科技平台建设呈现出蓬勃

发展、异彩纷呈的良好局面。总体上看，地方科技平台建设与同期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导向和发展

需求紧密衔接，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一）2004—2009 年，贯彻落实平台建设纲要和地方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的大力发展阶段

2004—2005年，国家先后发布了《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和

《“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之后，近2/3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先后

出台了地方科技平台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工作方面的政策文件。如，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关于促

进科技条件共享的若干意见》，上海市制定了《科技创新登山行动计划》，辽宁、河北、江苏、

安徽、浙江、湖南、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都制定了科技条件平台建设的纲要、实施意

见或管理办法。全国大部分省区市都积极整合地方科技资源，开展大型科学仪器、科技文献、科

学数据、自然科技资源等领域的共享平台建设，为地方科技创新提供基础条件支撑。在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建设面向全国逐步铺开的同时，个别经济发达和中小企业密集的地方，如上海、浙江、

广东等省市，结合企业创新和经济发展需求，自发启动了服务企业平台的试点探索。如，上海市

提出建设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设计、检测等专业技术服务。浙江除了公共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外，大力推进行业和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支撑产业集群的发展。

（二）2009—2011 年，典型地方科技平台建设模式的提出和地方服务

企业创新平台的蓬勃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一些典型平台品牌模式的涌现。经过数年的建设探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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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逐步打造了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平台品牌，凝炼出相对成熟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平台工作模式，

并通过专家学者研究和媒体报道，被社会广泛认知和接受。比较典型品牌和模式有，上海研发公

共服务平台与“上海模式”，浙江行业、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与“浙江模式”，首都科技条件平台

与“北京模式”，等等。这一时期，国家、地方各级科技管理部门积极开展了对典型平台的研

究、宣传和交流，进一步增强了典型模式经验的示范作用，有效带动了一些后发地区的科技平台

工作。二是支撑企业技术创新逐步成为各地方科技平台建设和运行的热点。2009年，为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国务院出台《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09〕

9号）提出要加快建设一批面向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并将其列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的

三大实施载体之一。各地方都将企业作为已建科技平台的重要服务对象，近一半以上的省区市将

服务企业的平台作为平台建设的重点。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之后，服务企业创新的平台成为地方

科技平台工作的又一重点。如，上海整合生物医药、信息等行业资源，建设了12家产业技术创新

服务平台和73家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甘肃省建设了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设计等8个行业公共服务平

台；辽宁面向IC装备、软件、高端液压装备建设了32家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等。

（三）2012 年以来，“十二五”规划和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助推科技平

台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

“十二五”规划和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文件将科技平台建设作为科技工作的重点。因此，近两

年来，地方科技平台工作呈现全面发展的态势：一是地方科技平台建设方兴未艾。地方科技平台

建设的“亮点”已由传统上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拓展到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一些科技

平台建设工作相对“后发地区”甚至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比如，2009年才开始启动建设的

黑龙江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广泛借鉴其他省市经验，开创了符合自身资源禀赋和需求特

点的平台建设“龙江模式”，提出“两手抓”、“四面向”、“三敲门”等核心思路，三年内实现平

台建设的“三个跨越”，有力支撑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地方科技平台类型更加丰富，模式

更加多样。一方面，从原有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发展出区域公共科技服

务平台、军民结合平台等新的平台类型。另一方面，平台在原有联盟型或实体型平台的基础上，

涌现出一些新的组织形式。如，广东、浙江、河北等地纷纷建设的产业研究院或工业技术研究

院，这些新型平台组织更加注重产学研结合，实体化程度更高。三是地方科技平台管理体系更加

健全。科技平台建设管理日益成为地方科技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上海、黑龙江、内蒙古、

广东、吉林、河北、浙江等省市科技管理部门都成立了专门负责科技平台工作的处室或平台管理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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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重点发展的平台类型

总体上看，地方科技平台主要包括如下两大类：

一是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主要包括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科技文献、科学数据

等资源共享平台。由于《“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中将研究试验基地作

为建设重点之一，一些地方也因此将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基地作为地方科技平台的一种重要类型。

二是服务产业或区域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整体上看，地方对这一类平台的命

名、定位和组织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从名称上看，有行业或区域创新平台、技术创新服务平

台、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等多种。从定位上看，一些地方将工程中心以及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直接

归为服务平台，一些地方强调平台要在原有载体上进行整合和创新。有些服务平台更多的聚焦特

定产业，瞄准创新链的薄弱环节，提供多样化服务；有的平台产业特色不明显，更多的专注于检

测、知识产权等某一服务功能；等等。从内部结构看，有相对松散的服务联盟，也有实体化程度

较高的实体机构。从组织方式看，有建设、认定、加盟等。归纳起来，这类平台典型的本质特征

是，主要包括地方面向某个产业或某个区域发展需求，特别是其中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通过整

合资源和创新机制，所形成的以公共服务为主要任务的组织或机构。

三、地方推进科技平台工作的主要模式

近年来，各地方根据自身特点，采取了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科技平台工作思路和推进模式。

通过比较，粗略的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的典型特点是地方通过顶层设计、上下联动、重点搭建覆盖整个地方的平台服务体系。

这一类的地方主要有北京、上海、安徽、黑龙江等4个省市。这些地方在秉承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整合资源、开放服务”理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需求，对地方科技平台架构和内涵进行了

系统的设计，侧重于从省、市、区、县服务体系上推动平台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地方科技平

台体系。如北京的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安徽的科技路路通工程以及黑龙

江的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都从省级层面建设了类似于“总中心+服务站”的架构模式。

在服务能力上，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安徽的科技路路通工程以及黑龙江的科技创新创业

共享服务平台都涵盖科学数据共享、科技文献服务、仪器设施共用、资源条件保障、行业检测服

务、实验基地协作、专业技术服务、技术转移服务、创业孵化服务、管理决策支持等内容。而北

京结合自身特点现阶段更加侧重大型仪器设备的共享。

以上各省市的科技平台建设有机融合了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同时在近年来，又在各自平

台的大框架下，积极探索开展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的平台建设。如，上海在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

子系统之一“专业技术服务系统”中组织了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专业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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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结合领域平台工作，推动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专栏 1

安徽省“科技路路通”工程

“科技路路通”工程按照省、市、县（区或园区）三级架构进行建设，在省市共建的合

肥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基础上建立“科技路路通”总中心，在合肥、芜湖、蚌埠、铜陵、

滁州、马鞍山、淮南、淮北等地市建设“科技路路通”分中心，依托县、区科技部门、各类

产业基地、中介机构和高校院所等建立创新服务站。建设总中心和分中心的“一站式”窗

口，采用电话、网络和现场受理等方式，接收企业、高校院所及个人的创新需求；并将任务

及时分配至后台支撑服务机构、创新特聘员和创新载体。

2011年和2012年，“科技路路通”各服务机构共走访企业5 191家，挖掘企业创新需求

3 672项，走访高校院所2 277次，征集科技成果1 119项；开展科技成果展示洽谈、项目对接

交易及人员培训等活动653次，发展和建立合作伙伴105个，为企业提供服务6 903次。科技路

路通服务总网拥有专业服务机构注册用户292家，收录机构信息699家，发布科技成果2 937条

和技术需求1 786条，相关数据库信息17 686条（不含科技文献、专利技术）；服务网站日访

问量约15万次（单日内不重复计算同类一个IP地址）。各分中心已建11个服务网站和50多个

数据库，各类数据信息达200多万条（含科技文献），网站访问量达150多万次，科技文献及

各类数据下载量达400多万条。

第二类的典型特点是地方积极拓展成果转化平台内涵，开展行业或区域的创新平台建设等创

新性的工作，并探索出基本成熟的工作模式。

属于这一类的有浙江、广东、湖北、湖南、山西、辽宁、江西、吉林、甘肃等10多个省区。

这些地方都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同时，面向企业需求，拓展成果转化平台的内涵，明确提

出要开展行业或区域的创新平台建设。如，浙江省的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广

东科技创新平台，辽宁特色产业基地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等。这些平台大多依托一个或多个资源优

势单位建设，其中，浙江明确提出要多单位的联合，在整合资源基础上，强调面向企业开展公共

技术服务。同时，这些行业或区域的创新平台建设工作大多与原有的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创

新基地以及生产力促进中心、孵化器等中介机构不同，如浙江就明确提出要在行业科技创新平

台、区域科技创新平台要在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载体联合的基础上开展建

设，而不是上述载体的翻版。许多地方，如浙江、广东，已经针对这些平台，出台了明确的管理

办法，在定位条件、组织实施以及管理支持等方面有成熟的规定和举措。这些行业或区域创新平

台大都具有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特征和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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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浙江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浙江省共启动建设了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行业创新服务平台和区域创新服务平台等三类

共71个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其中，包括7个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28个行业科技创新平台

与36个区域科技创新平台。

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功能定位是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基础条件保障体系，典型代

表平台是浙江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用平台，依托单位为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浙江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分段行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主要为省行业领域科技创新提供公共科

技服务和创新载体。典型代表平台是浙江省新药创制科技服务平台，依托单位为浙江工业大

学、浙江省医学科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等。分段区域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主要针对我省块状

特色经济发展的需要，集聚行业创新资源，突破一批与块状经济和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密切相

关的共性关键技术创造条件，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增强区域竞争能力。典型代表平台是浙江

省新昌轴承与专用装备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依托单位为新昌县方圆轴承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洛阳轴承研究所，浙江新昌皮尔轴承有限公司，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有限公司等。

据对全省71个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统计，共整合科研设备设施价值达56亿元，加入平台

服务层的企业达39 000多家。截至2012年底，累计共提供检测服务约193万次，服务收入约

13.3亿元。举办和参与组织各类技术咨询、学术交流会议9 300余场次，接受咨询达148余万

人次，为相关领域企业培训职业技能人员26万人次。累计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1 500余项，获

资助经费17.1亿元；承担省部级项目3 000余项，获资助经费12.8亿元；与企业合作或为企业

解决的技术难题8 000余项，获横向科研经费合计16.2亿元；牵头组织或参与制订国家和行业

标准1 100余项，获授权专利1 900余项。

第三类的特点是地方通过科技平台的概念对创新基地与服务载体等工作进行梳理分类，实现

平台与相关工作形式上的统筹。

属于这一类的有江苏、重庆、天津、山东、福建、四川、河北、河南、新疆、云南、宁夏等

11个省区市。这些地方除了按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主要领域开展建设外，将工程中心以及其他

中介服务机构的工作都纳入地方科技平台的范畴。同时，相对于六大领域，都提出了一些新的概

念和分类，如公共研发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等。经过梳理，科技平台在概念上较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更加宽泛。如，江苏提出科技条件平台包括公共研发平台、企业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三

大体系；天津提出科技平台分为网络资源平台、实体资源平台、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和技术成果转

化平台四大类型，并将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园

区、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等分别归类到平台类型中。这些地方大都抓住平台对外开放服务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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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具备服务能力的基地或机构统统纳入平台。

专栏 3

重庆“1+30+9”的服务模式

建立了由市科委、市财政局、市教委、市物价局及相关单位组成的管委会，依托市生产

力促进中心设立了资源共享服务中心，设立了12家仪器分中心，8家文献分中心和10家区县

服务分中心，成立了重庆市分析测试学会及9个专委会，构建起了“1+30+9”的核心服务团

队，共同推动科技平台服务与发展。

截止到2012年，重庆市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共整合大型仪器、科技文献、5类自然科技资

源和政策法规四大类科技资源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组织、政策、资源、网络和人才5大体系

基本形成。平台累计用户数17 610个，传递文献64 328万余篇；仪器共享检测机时达到503

万小时，检测项目780万个，服务企业13 170家。“先缴后补”，“以奖代补”的双向激励机制

极大地调动了资源单位和用户的积极性，仪器设备共享数从2004年的625台，到目前的2 003

台，仪器利用率从2004年的不足25%提高到目前的48%（按全年1 400小时计算）左右。通

过共享平台的建设，以政府少量资金投入，激活了数亿元大型科学仪器存量资源，整合了

8家单位文献资源，发挥了财政资金调控增量、激活存量的作用，达到了“四两拨千斤”

的效果。

第四类的特点是地方基本沿袭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六大领域的框架内推进地方科技平

台工作。

属于这一类的有陕西、广西、内蒙古、贵州、海南等5个省区。这些地方基本上沿袭了研究

实验基地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技数据共享平台、科技文献

共享平台等六大领域的分类，重点推进了若干领域的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专栏 4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占地53.72亩，规划建筑面积9万余平方米。中心搭建了“五大

平台、十二个服务系统”，主要职能是组织实施科技资源服务平台建设、开展科技资源开放

共享服务，搭建区域科技资源大市场，向社会提供科技资源公益性服务。

按照“政府主导、整合集成、虚实结合、共建共享”原则，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设计了资源共享、研究开发、科技金融、成果转化、综合服务五大平台和仪器设施共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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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文献共享、科学数据共享、自然科技资源共享、研发基础条件、公共检测服务、技术转移

服务、科技金融服务、创新创业服务、综合业务服务、战略与咨询服务、科技交流与合作服

务等十二个业务系统。这些业务系统将采取物权分离、竞争择优、补贴奖励、滚动支持、减

免税收等手段，建立资源共享网络、创办研发实验基地、组建技术转移联盟、开设行业（区

域）分中心等措施，构建起旨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共建、共享、高

效、集成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四、地方科技平台建设主要进展和成效

（一）各地方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工作全面开展，整合盘活了地方

科技存量资源

全国各省区市积极开展了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据不完全统计，2011—2012年各地方共

新建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等领域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近40个

（地方各类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基地未统计在内）。各地方在上述领域累计建设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超过200个，涉及资源单位超过5 000余家，共整合大型仪器设备超过6万台套（各地大型仪器设

备标准略有不同），仪器原值超过400亿元，各类数据库2 000余个。如，浙江省科技平台整合科

研设备实施价值达56亿元，其中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共建单位162家，整合30万元以上仪器设

备1 812台套，占全省可共享大型仪器设备的85%。山西省科技文献平台建成40个特色数据库，资

源总量达23TB。湖北科技平台保藏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培养物27 000余株。广东科技平

台保存农业种质资源66 000余份。地方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整合聚集了原本分散的地方科技资

源，成为地方科技创新的基础支撑和国家科技平台的有益补充。

（二）面向企业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成为地方科技平台的重要形态

截至2012年底，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地方开展服务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或区域科技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地域范围覆盖东部沿海（京、沪、浙、粤等）、东北（黑吉辽等）以及中西部

（鄂、甘等）等广大区域。2011—2012年，各地共新建各类面向企业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超过

150个，累计形成科技公共服务平台超过1 000余家（不包括各类工程中心以及生产力促进中心、

孵化器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面向企业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在重点区域蓬勃发展，甚至成为地

方科技平台建设的主要方面。如，浙江截止2012年共建设各类科技平台57家，其中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7家，行业科技创新平台26家，区域科技创新平台24家。面向企业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数量

占科技平台总数的88%。面向企业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如，专业镇是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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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特色与亮点。广东省立足发展特色，积极组建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搭建为中小企业提供

检测、信息和技术开发等公共服务的平台。目前，已累计达120多家，遍布机械、五金、陶瓷、

电子、建材、家具、花卉、针织服装等30多个行业类别。

（三）地方不断加大对平台的专项投入，科技平台成为地方财政科技

投入的重要方向

截止2012年，各个省市通过科技项目、运行补助、奖励等多种方式，支持科技平台建设运行

经费超过60亿，占科技总体投入比例超过20%的省市达1/3以上，其中60%以上的省市设立了科技

平台建设专项资金。例如，山西省自2005年起设立省级科技平台专项计划，安排专项经费，每年

不低于1 000万元予以支持；新疆、辽宁、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都将平台建设纳入专项预算，

给予财政支持，同时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平台建设。一些地方在科技平台建设过程中积极创新支持

方式，提高科技平台工作的效益。如，上海市多年来通过设置大型仪器共享服务补贴资金鼓励中

小企业积极利用加盟研发服务平台的大型科学仪器。仅2009—2012年，共为1 924家中小企业提供

3 288万元的大型仪器共享服务补贴资金，推进企业依托平台大型仪器设备开展各类科技研发项目

2 858项。

（四）地方科技平台建设积极探索与基层科技工作的紧密结合，部分

省市已逐步完善形成上下联动的平台工作体系

北京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经过近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由26家研发服务基地、12个领域

中心、13个区县工作站为主体的“小核心、大网络”的工作体体系和科技资源开放服务体系。其

中，区县工作站是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对接区县科技企业需求的重要渠道，也是扩大平台辐射范围

的载体。

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过程中依托基层科技部门建设了13个地市

共享服务子平台和8个县（区）共享服务推送站（试点），初步形成覆盖黑龙江全境的省、市、

县三级联动的组织工作体系，保障了科技资源共享服务顺利向基层推广延伸。

安徽的“科技路路通”也是按照省、市、县（区或园区）三级架构进行建设，构建了由总中

心、分中心和创新服务站分工明确和协同工作的体系，形成具有安徽特色的立体化、网络化、一

体化区域创新大平台。

（五）地方科技平台建设服务成效显著，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以

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载体

各地方平台资源共享服务成效显著，共为数十万余家企业和数万家大学、科研院所等事业单

位提供了科技服务，为平台带来了近百亿的服务收入，通过科技服务支持，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



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发展报告2011
—
2012

130

自主创新能力，也为用户带来了上千亿的经济效益。地方科技平台建设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以及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日趋紧密，支撑创新的作用逐步凸显，已经成为地方科技工作的重点和

亮点。

例如，截止2012年底，上海研发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超过41万户，80%以上是企业用户，64%

用户来自中小企业。又如，浙江省内加入到科技平台服务层的企业达39 000多家；浙江科技平台

累计提供检测服务约193万次，服务收入13.3亿元，举办学术交流会议9 300余场次，接受咨询148

余万人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26万人次；平台通过科技创新服务累计获得各类服务收入29.5亿

元，为中小企业累计增加产值563亿元，利税71.8亿元。


